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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

知

（证监发〔2020〕67 号）

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各协会，会内各部门：

为了落实《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相关规定，规范证监会系统相关单位

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以下简称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活动，明确各方

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法》《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特别代表人诉讼是指按照《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投资者保

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的证券民事诉讼。

二、本通知所称投资者保护机构是指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三、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应当坚持必要、透明、公正的原

则，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对于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证券民事案件，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及

时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

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参加诉讼，可以先行在被告具

有一定偿付能力、已被有关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裁判等案件上进行试点诉

讼，积累经验，主动探索引领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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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工作机制，明确内

部职责分工，配备必要的人员、经费及信息技术设施等保障。

六、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制定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管理制度，对内部决策

程序、实施步骤、通知公告方式、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费用管

理、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以及诉讼活动中可能涉及的重要事项等作出规定，严格按

照制度执行。

七、投资者保护机构正式参加诉讼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查询投资者范围、持股情况、亏损情况等

相关信息，并依法做好保密工作。

八、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建立专家评估机制，根据国家经济金融形势、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具体案件情况、社会舆情、投资者需求以及相关部门提议等，按

照内部决策程序，自主研究决定是否参加相关案件进行特别代表人诉讼。

投资者保护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不参加相关案件，可以运用其他方式，

积极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九、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应当按照诉讼规则参与各项具

体诉讼活动，依法履行代表人职责。

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公正、合理地确定诉讼标的、提出诉讼

请求。在确定诉讼标的、提出诉讼请求时，应当充分听取被代表投资者的意见，

做好沟通协调、解释说明等工作。

十、中国结算是《证券法》规定的确认权利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中国结算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出具的载有确定的权利登记范围的法律文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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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券登记结算系统里的登记记载，确认相关权利人持有证券的事实。

中国结算提供的确认情况，为证券登记结算系统记载的一个或若干交易日日

终的证券持有人名单。

十一、中国结算、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保护机构等可以根据自身职能，按照

司法协助程序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在特别代表人诉讼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在证据核

查、损失计算及赔偿金分配等方面提供支持配合。

十二、证监会对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工作进行监督，各相关

派出机构和会管单位等依法提供支持和服务保障。

投资者保护机构应当及时将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重要情况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案件结案后进行专项报告。

十三、投资者保护机构、中国结算、证券交易所等单位之间应当加强沟通合

作，可以通过签订备忘录或业务协议等方式完善协作机制。

十四、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活动的证监会系统各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勤勉尽责，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工作纪律，遵守相关回避规定，保守工作秘

密，不得谋取私利，不得接受不当请托及从事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严重失职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证监会系统各相关单位在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过程中，应当加强与人

民法院沟通协调，积极总结经验，及时向证监会反馈意见与建议，不断推动完善

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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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7 月 31 日


